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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
15樓

承辦人：行政助理 郭婉玉

電話：3322101#7593

電子信箱：80035085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壽山高級中等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月27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高字第111000888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三 (376735100E_1110008880_ATTACH1.pdf)

主旨：轉知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與Apple Education Team辦理

『Swift Playgrounds 種子教師培訓計畫』一案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111年1月24日臺中大學校務字第

1111660011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研習相關說明如下：

(一)主辦單位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。

(二)協辦單位：Apple Education Team。

(三)實施對象：

１、本市科技輔導團教師、資訊學科中心種子教師、新興

科技推廣計畫教師。

２、曾經參加過Swift Playgrounds 師資培訓課程教師。

３、具有基本使用iPad教學應用而有興趣 Swift 

Playgrounds 師資培訓課程教師。

(四)培訓地點：臺北集思交通部國際會議中心（臺北市中正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2

1110001047

■■■■■■教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1/01/27 10:27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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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杭州南路一段24號）。

(五)培訓日期與地點：本計畫分成「師資培訓」與「課堂試

教」兩大部分，讓教師完成研習培訓後將學習內容具體

於110學年度下學期於學校課堂試教實踐（須為一個班級

或20人以上的班）。

　　臺北場：2/23、2/25、3/9、3/12，一天6小時，上午八

時30分開始報到，課程自上午9時至下午4時。

(六)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111年年2月13日截止，名額40位，

額滿為止。

(七)報名網址：http://s.apple.com/dH8l7T2M0g。

(八)經費與證書：

１、課程全程免費，惠請各校予以出席人員公(差)假登

記，錄取者參加研習所產生的高鐵、臺鐵交通費，請

於當日提供票據核實報銷。

２、研習課程將依實際出缺席狀況，於所有課程結束後一

併提供研習時數。

３、培訓計畫分成「研習」、「試教」兩部份，研習需全

程參與4天24小時課程內容（出席不得低於21小時），

「試教」則是依研習課程要求、實際在學校班級完成3

個專題試教，完成上述兩部份則由主辦單位提供研習

證書。

４、培訓日請自備iPad，將系統升級至iPadOS 15.2以上並

下載Swift Playgrounds 4.0 App 與相關 

Playgrounds Books。

(九)活動及課程聯絡人：Apple Education Team 陳建宏講

99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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師，聯絡電話：0928974967，信箱：sango_chen@apple.

com。

三、本局同意市立學校教師參加旨揭研習期間課務自理，經學

校同意後核予公(差)假；請國立及私立學校本權責核予參

加教師公(差)假。

四、檢附研習課程綱要資訊1份。

正本：本市各公立高中職、本市各私立高中職(桃園美國學校除外)

副本：

91


